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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政府 

签署投资开发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

议，具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项目尚不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对上市公

司当年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走出去”发展战略，加快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风

能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闽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10

月 13日签署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黑虎岭风电场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

书》。本协议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公司将在项目具备投资开发条件

后，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甲方：牡丹江市阳明区人民政府 

乙方：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约定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协议是甲乙双方根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风能资源情况,针对黑虎岭

风电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开发而签订的框架性协议。项目场址范围为阳

明区磨刀石镇所属黑虎岭一带的山脊上（属长白山系盘道山山脉中部），拟装机

容量为 30万千瓦。 

（三）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同意并支持由乙方出资聘请专业设计团队对牡丹江的行政区域进行

新能源利用总体规划,优先乙方建设开发新能源项目。 

2、甲方同意并授权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区域进行风能资源普查、选址、规

划、开发利用、投资建设风电项目。 

3、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该项目所涉及的各类手续并做好同国家、省相关部门

的工作衔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甲方在乙方完成项目核准所需相关手续的前提

下，帮助乙方协调省、市发改部门争取项目指标并获得核准。 

4、甲方确定将把项目列为区级重点项目，并争取被确立为省、市重点项目，

积极争取省、市产业项目等方面政策、资金支持。 

5、甲方保证乙方在本协议约定的区域和时限内（2018年年底前）具有排他

性的开发权。在此期限内，甲方不会接受其他公司在本协议规定范围内进行风电

场开发活动或可能导致乙方无法继续开发风电项目的其他开发项目（非甲方可控

的项目除外），并严格遵守保密约定，不得将该项目资料提供给他方。 

6、甲方保证项目已列入黑龙江省和牡丹江市风电建设规划，保证项目场址

林地属地方林业和镇村，项目选址，用地属性和土地所有权明晰。甲方应协助乙

方办理征林、征地等手续。 

7、乙方取得一年以上独立测风原始数据，确定该项目满足投资开发条件后，

在阳明区注册公司，以注册公司名义开展项目可研、环评、安评等核准准备工作，

取得相关许可文件。 

8、乙方应指派专人在本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在项目场址内设立测风塔，尽

快取得一年以上独立测风原始资料。 

9、在接网条件允许下、或国家（核准）政策许可下，乙方将在 2018 年底前

完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及项目核准报批工作。但如因国家政策等原因不具备核

准条件的，本协议的排他性开发权及开发核准时限相应顺延。 

10、乙方在项目勘测、核准开发过程中必须本着合理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

原则开发建设，并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11、乙方同意在项目获得黑龙江省发改委核准后，快速推进项目建设。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走出去”发展战略，增加了公司项目资源的储备，

有利于实现公司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盈利

能力。因项目在本年度尚不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对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净利润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订的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具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

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在项目所在区域设立测风塔开展测风，获得完整年测风

数据后，项目风资源是否满足投资开发条件、项目具体场址范围以及获批的装机

容量均存在不确定性。项目核准尚需取得用地、环保、并网接入等前置审批手续，

项目能否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即 2018年年底前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二）黑龙江省获取风电项目指标的风险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全国风电开发建设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

〔2016〕84号），考虑到 2015年黑龙江省弃风限电情况，暂不安排新增项目建

设规模，待该省弃风限电问题有效缓解后另行研究制定。因此本项目能否获取建

设指标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三）黑龙江省弃风限电风险 

2015 年黑龙江省风电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520小时，弃风限电率为 21%，

弃风限电情况比较严重。项目投产发电时是否还存在弃风限电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

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150 号），项目所在地区最低保障收购年利

用小时数为 1850小时。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月 13日 


